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理程序

户主提出申请

持有山西省户籍且在我县长期居住（连续六个月以上），家庭成员

人均收入低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我县人

民政府规定条件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

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山西省吕梁市救助申

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并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书面申请、

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疾病证明、残疾证明、收

入证明、赡抚养人为低保家庭的提供证明、子女在校的提供学校证

明等有关材料。

受理申请材料

工作时限：10 个工作日

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申请人或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

备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代理人补起所

有规定材料，乡镇在村民委员会的协助下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

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

同时上传家庭经济核对平台对申请人的家庭财产和收入进行核对

乡镇初审

工作时限：10 个工作日

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

入户调查结束后，信息平台反馈回核对结果，乡镇人民政府核算申

请家庭提供的家庭收入、核实财产状况。根据上述调查核实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初审意见，并在申请人居住的村委进行张榜公示，

公示期为 7天。公示无异议后，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申请材料、

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核实结果、初审意见等相关材料报送县民政局

审核确认

工作时限：10 个工作日

责任主体：县民政局

县民政局收到乡镇人民政府上报的申请材料、家庭经济调查核实结果

和初审意见等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确认意见。经审核，对

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并确定救助金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证，自确认同意决定之日下月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不符合条件

的申请不予确认同意，应当在做出决定 3 个工作日内，通过乡镇人民

政府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对审核确认对象委托乡镇在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所在公布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姓名，家庭成员数量、保障

金额和监督举报电话信息等。

资金发放、动态管理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县民政局按月提供低保金发放

花名给县财政局，通过山西省一卡通系统发放低保金。乡镇、县民政

局定期或不定期对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对象进行核查，同时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的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主动及时告

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县民政局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时按程

序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最低生活保障金手续



部 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受理、初审

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确认

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

科 室：社会救助股

电 话：0358-3022548

所需资料：1.书面申请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户口本复印件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证明

5.疾病证明（近二年的病历或慢性病手册）

6.二代残疾证

7.收入证明

8.入户调查表

9.委托授权书

10.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材料


